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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报讯（记者 徐越蔷） 记者从安徽省生态环境厅

获悉，按照《安徽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安徽省

环境空气质量生态补偿暂行办法的通知》要求，2020

年第三季度，全省16个市均获得生态补偿资金，合计

1119.5万元。

其中，安庆、黄山、宣城、铜陵获得的生态补偿资金

金额位居前三（宣城、铜陵并列）。安庆市获得的生态

补偿金最多，为139.5万元；黄山市获生态补偿金125

万元；宣城、铜陵两市均为121.5万元。省财政将按年

对各市污染赔付金和生态补偿金进行清算。

据了解，今年以来，全省空气质量达到监测记录以

来最好水平。1至10月，全省PM2.5平均浓度为35微

克/立方米，同比下降20.5%，降幅居全国第4位；全省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为85.6%，升幅位于全国第4

位，全省空气质量大幅改善，老百姓蓝天获得感显著

提高。

广告

安徽省第三季度16市共获空气质量生态补偿资金1119.5万

地方空气质量好，省财政有奖励

星报讯（记者 唐朝） 为进一步规范新建商品房交

付行为，合肥市房产部门日前起草了《关于加强新建商

品房交付工作的通知》(征求意见稿），现向社会各界公

开征求意见。有关单位和社会各界人士可在12月13

日前，将意见建议发送至邮箱 415281418@qq.com。

提出意见建议的单位和个人，需注明单位名称或姓名、

联系电话等内容。

《通知》中明确，房地产开发企业在商品房交付前1

个月，要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确定项目工地开放日，分

期邀请业主代表到项目现场察看。在交付前20日，房

地产开发企业应当书面告知业主收房时间与应提交的

资料等。商品房项目不能按照合同约定的时间交付时，

房地产开发企业应拟定新的交付时间，在合同约定交付

日期届至前1个月书面告知业主，说明延期交付的原因

和延期交付的时间，并按照合同约定履行相应责任。

同时，商品房项目未经综合验收或验收不合格、未

达到合同约定的交付条件、商品住宅项目未完成物业承

接查验，不得交付使用。商品房交付时，房地产开发企

业应当在项目交付现场显著位置公示交付流程等相关

资料。

在办理交付手续前，房地产开发企业应当安排人员

陪同业主查验房屋。房地产开发企业不得以业主缴纳

相关费用作为验房和办理交付手续的前提条件，法律法

规规定和合同约定的除外。商品房交付时，房地产开发

企业应当向业主提供房屋平面图、分户验收表、《商品房

面积实测报告书》《住宅质量保证书》《住宅使用说明书》

等相关资料。

在惩戒机制方面，《通知》中表示，对房地产企业违

法违规销售、存在严重质量问题、虚假宣传、违规交付、

信息公开不及时等行为，记入企业信用档案，并公开予

以曝光。对企业存在违法违规行为的，责令限期改正，

拒不整改的，依法从严查处；对在商品房交付过程中，有

关人员有故意寻衅滋事等扰乱社会公共秩序的行为，将

依法从严处理。

合肥拟出台新规，保障业主住上好房子

新房交付前1个月将设工地开放日

星报讯（记者 祁琳） 12月3日，记者从省民

政厅获悉，近期，安徽省民政厅接到反映，有三家

组织未经登记、擅自以社会组织名义开展活动，

涉嫌为非法社会组织。经调查核实，现将名单予

以公布，提醒公众谨防上当受骗。

据悉，涉嫌非法社会组织名单为：安徽省酒

店行业协会、太和县让爱回家服务队（让爱回家

太和服务队）、太和县义警志愿者协会。

据介绍，非法社会组织侵害群众的合法权

益，破坏社会组织正常发展秩序，一些打着“中

华”“中国”旗号的非法社会组织更是损害党和政

府的形象。为获得取缔非法社会组织的有力证

据，净化社会组织发展环境，维护人民群众合法

权益，可向省民政厅提供非法社会组织的活动线

索。同时，建议在与社会组织开展合作时，要先

登录中国社会组织公共服务平台（网址：http://

www.chinanpo.gov.cn/）和安徽省社会组织信息

平台（网址：http://www.ahnpo.gov.cn/）进行查

询，验证社会组织的身份合法性，避免上当受

骗。如发现有人未经登记，打着社会组织旗号在

皖开展活动，请立即向安徽省民政厅或市、县民

政部门进行举报。举报邮箱：ahshzzjd@163.

com，举报电话：0551-65606022，来信举报地

址：合肥市濉溪路99号安徽省社会组织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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